个人身后“一件事”
一、适用情形
逝者直系亲属，无直系亲属的由其他近亲属申请办理。
二、联办事项
1.户口注销
2.出具火化证明
3.出具死亡证明（正常死亡）
4.出具死亡证明（非正常死亡）
5.驾驶证注销
6.社会保险待遇暂停
7.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（基本养老保险）
8.遗属待遇申领
9.参保人员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余额一次性支取
10.住房公积金提取（死亡）
11.遗嘱公证信息核查
12.已故人员股权登记信息查询（继承人查询）
13.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（继承人提取）
三、受理条件
1、申请出具死亡证明（正常死亡），应符合下列条件：
   在就诊医疗机构、在家、养老服务机构、其他场所正常死亡的中国公民、台港澳居民和外国人（含死亡新生儿），其家属可以按规定程序到就诊医疗机构、所属辖区基层医疗机构办理；
2、申请出具死亡证明（非正常死亡），应符合下列条件：
   公安部门依法处置的非正常死亡案（事）件（经医疗卫生机构救治的除外），需要开具证明的，公安派出所应当依据相关公安部门调查和检验鉴定结果出具；
3、申请出具火化证明，应符合下列条件：
（1）正常死亡者的遗体火化，须持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；
（2）非正常死亡者的遗体火化，须持公安机关出具的非正常死亡证明；
4、申请死亡、宣告死亡人员办理户口注销，应符合下列条件：
  公民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后，应当在一个月以内，由户主、亲属、抚养人凭死亡人员的居民户口簿、居民身份证及死亡证明材料，向死亡人员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注销户口登记。当户主、亲属、抚养人无法履行申报注销户口登记时，由死亡人员户口所在地村（居）民委员会负责申报注销登记；
5、申请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暂停申请，应符合下列条件：
  《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<湖北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>的通知》鄂人社发〔2020〕8号）第六章注销登记第三十四条：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注销登记，终止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关系：参保人员死亡、……；
6、申请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（基本养老保险），应符合下列条件：
（1）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职工死亡;
（2）在职职工死亡，已经申领社保卡并激活金融功能的，不存在欠费、死亡后多缴、退费在途等情形，个人账户余额发放至参保人员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，未申领社保卡或未激活金融功能或注销社保卡的，需先到社保经办机构办理发放账号维护业务；
（3）离退休死亡人员，个人账户余额发放至退休人员养老金领取账户；
（4）企业参保职工社会保险登记被注销后，可以申请办理一次性支付；
7、申请遗属待遇申领，应符合下列条件：
（1）在职职工：
  ①在职职工死亡；
  ②死亡人员已经申领社保卡并激活金融功能；
  ③统账结合时间之前参加工作的，行政审批部门已经认定视同缴费年限；
  ④不存在欠费、死亡后多缴、退费在途等情形；
  ⑤遗属待遇发放至参保人员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,未申领社保卡或未激活金融功能或注销社保卡的，需先到社保经办机构办理发放账号维护业务；
  ⑥居保在职职工死亡，经人社行政部门审批通过的，办理遗属待遇申领业务；
  ⑦机关保的在职去世的遗属待遇由单位发放；
（2）退休人员：
  ①居保离退休死亡人员遗属，经人社行政部门审批通过的，办理遗属待遇申领业务；
  ②企保退休人员死亡，亲属可办理遗属待遇申领业务，遗属待遇发放至退休人员养老金领取账户；
  ③机关保的在职去世的遗属待遇由单位发放；
8、申请参保人员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余额一次性支取，应符合下列条件：
（1）参保人员死亡及各种原因终止基本医疗保险关系；
（2）参保人员主动放弃基本医疗保险关系；
（备注：线上仅可办理身故人员名下银行卡的个人账户余额一次性支取，如无法提供，请前往身故人员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线下办理。）
9、申请驾驶证注销，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向车辆管理所提出注销机动车驾驶证申请：
（1）死亡的；
（2）提出注销申请的；
  ... ...
10、申请住房公积金提取(死亡)，应符合下列条件：
  职工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，职工的继承人、受遗赠人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；无继承人也无受遗赠人的，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纳入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；
11、申请遗嘱公证信息核查，应符合下列条件：
  持有效居民身份证件及死者死亡证明、居民户口簿到公证处申请查询，待公证处核查信息后予以查询；
12、申请已故人员股权登记信息查询（继承人查询），应符合下列条件：
  继承人或执行人持已故人员死亡证明及有效身份证明等文件；
13、办理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业务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：
（1）已故存款人在同一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账户余额合计不超过5万元人民币（或等值外币，不含未结利息）；（农村中小银行应当于2025年12月31日前落实该要求）
（2）提取申请人为已故存款人的配偶、子女、父母，或者公证遗嘱指定的继承人、受遗赠人；
（3）提取申请人同意一次性提取已故存款人存款及利息，并在提取后注销已故存款人账户。
外币存款按照提取当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汇率中间价折算；
14、本人已知悉以上事项办事指南内容，承诺上述填写信息和提交材料真实、准确，如有不实，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4、 法律依据
无
五、申报材料
1.个人身后“一件 事”办理登记表（免提交）
2.逝者居民户口簿
3.逝者居民身份证
4.死亡证明
5.申请人（继承人） 银行卡或存折
6.申请人（继承人） 居民身份证
[bookmark: _GoBack]7.亲属证明（如户籍证明、居民身份证等）
8.指定提取申请人为已故存款人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公证遗嘱
9.提取申请人亲笔签名的承诺书
10.公证、法院判决或调解书




六、办理流程
[image: 317db769e78da52ceaecb4a481d547d2]
七、办结时限
3个工作日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不收费
九、办理地点
西塞山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7号窗口
十、咨询电话
0714-6484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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